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5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标的名称：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氟化工”或

“标的公司”）15.7147%股权

 交易事项及金额：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资源”

或“公司”）拟以 256,935,559.85 元的对价，以现金方式受让诺亚氟化工股东绍

兴上虞龙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6名股东（以下统一称“转让方”）

所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15.7147%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均为

13,105,998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15.7147%股权，成为其第

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相差 0.1415%。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因标的公司股东人数较多，为做好内幕信息防范工作，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获得持有标的公司 51.7289%股权的股东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文件。尚未

取得的其余股东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的文件，将于本次公告后一并

推进办理，并在全部取得上述文件后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

2.本次拟购买标的公司 15.7147%股权事项尚需取得其他持有标的公司



48.2711%股权的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以及机构股东放弃共同出售权。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标的公司前述持股比例的股东的上述确认文件尚在签署中，公司及标的

公司管理层将在本公告后推进办理并取得相应股东的确认文件。如相关股东行使

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则本次交易中卖方主体可能发生变化。但前述情形不

影响本次交易方案的推进。

3.本次交易价格系基于市场化商业谈判、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

预期及战略协同价值后协商确定。由于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受行业周期、市场

竞争、技术路线、客户结构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实际业绩及

整合协同不达预期的可能，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作为氟化工源头原材料萤石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业务已从萤石资源

延伸至基础氟化工产品如无水氟化氢、无水氟化铝，以及下游锂电材料如六氟磷

酸锂等产品。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诺亚氟化工系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含氟电

子化学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主要量产产品包括氟化冷却液、中高端电子清洗

剂氟化醚以及全氟己酮灭火剂等。其氟化冷却液产品通过化学合成法制成，在产

品纯化和检测技术方面有独特优势，于 2019年首次进入某央企采购名录，应用

于国家超算中心项目，近年来也应用于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及服务器厂商，目

前已建成 5,000吨氟化液产能，在浸没式液冷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均位于国内

前列；氢氟醚是诺亚氟化工重点培育的新产品，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全氟己酮

产品技术成熟，市场占有率高。



本次交易，公司拟以 256,935,559.85元的对价，受让诺亚氟化工股东绍兴上

虞龙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虞龙仓”）等 6名股东所

持有的诺亚氟化工 15.7147%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诺亚氟化工第二大

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 0.1415%。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购买股权，旨在依托公司上游萤石矿以及氟化工基础

产品的核心优势，布局具有高增长潜力的精细氟化工赛道，利用范围经济拓

展新质业务，符合公司“资源+技术”两翼驱动战略以及新质氟化工垂直一体

化布局的战略方向，是公司作为氟化工上游龙头企业，向下游精细氟化工进

行战略性延伸以及价值链深化、产业整合的重要布局。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

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诺亚氟化工 15.7147%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5,693.555985

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①在首期款付款先决条



件经确认满足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 128,467,779.92元；(i)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适当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经修订的章程、股东协议、标的

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为完成本次交易需要签署的其他必

要文件；(ii)转让方应已且促使标的公司获得完成本次交

易所需的所有批准、同意和放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

容：(a)标的公司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b)标的公司股

东会批准与标的公司相关的交易文件之条款及其签署；

(c)标的公司其余股东放弃其根据适用法律、章程、协议

或基于任何其他事由对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存在的优先购

买权、共同出售权等任何权利；（iii）配偶同意函（如适

用）。转让方的配偶已经签署配偶同意函。②在同时满足

以下两项条件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剩余 50%，即 128,467,779.93元（“二期款”）：(i)本次股

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成，以标的公司

取得工商登记主管部门颁发的核准变更通知书或其他类

似文件之日为准；(ii)转让方已缴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全

部税费，并向受让方提交了合法有效的完税凭证（如适

用）。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

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5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议案》。本项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未取得诺亚氟化工部分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共同出售权的文

件，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协议》正在安排签署。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卖方名称 出资（元）
对应标的公司

持股比例
对应交易金额（元）

1 上虞龙仓 4,400,000 5.2758% 86,259,471.68

2 周孝瑞 2,724,800 3.2672% 53,418,138.28

3 吴勇 2,200,000 2.6379% 43,129,735.84

4 张元中 1,630,200 1.9547% 31,959,134.26

5 戚钢锋 1,550,998 1.8597% 30,406,424.56

6 雷弢 600,000 0.7194% 11,762,655.23

合计 13,105,998 15.7147% 256,935,559.85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法人/组织名称 绍兴上虞龙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604MA288PJY96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6/10/17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e游小镇门户客厅 4号楼

207办公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e游小镇门户客厅 4号楼

207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浙江卧龙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主营业务 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和饮料



制造业等行业的股权投资及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对方二

姓名 周孝瑞

主要就职单位 退休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3、交易对方三

姓名 吴勇

主要就职单位 /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4、交易对方四

姓名 张元中

主要就职单位 诺亚氟化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5、交易对方五

姓名 戚钢锋

主要就职单位 自由职业者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6、交易对方六

姓名 雷弢

主要就职单位 朗德智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 15.7147%的股权

标的公司诺亚氟化工系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含氟电子化学品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主要量产产品包括氟化冷却液、中高端电子清洗剂氟化醚以及全氟己

酮灭火剂等。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受让标的公司股东上虞龙仓等 6名股东所持

有的标的公司 15.7147%股权，出资额为 13,105,998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诺亚氟化工 15.7147%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差

0.1415%。

除雷弢持有的标的公司 0.7194%股权存在质押之外，本次受让的股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亦未涉及诉讼、仲裁、查封、冻结

或其他任何妨碍权属转移的事项。雷弢持有的质押股权正在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预计将于近期办理完毕。

3、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600329546519H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交易方式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___

成立日期 2015/02/25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纬九路 6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纬九路 6号

法定代表人 韩文锋

注册资本 8,339.9537万元

主营业务

全氟己酮灭火剂、六氟丙烯二聚体、六氟丙烯三聚

体、氟精细化学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应用技术服务;化工产品进出口

贸易批发业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以上商品进出口

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

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张伟祥 13,224,000 15.8562%

2 上虞龙仓 9,576,335 11.4825%

3 张招福 8,265,000 9.9101%

4 庄海红 5,557,500 6.6637%

5 朱阳土 4,588,500 5.5018%

6 阿里蔚投 4,472,400 5.3626%

7 赢冠投资 3,727,000 4.4688%

8 天津恩泽海河 3,060,533 3.6697%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9 周孝瑞 2,724,800 3.2672%

10 卧龙创投 2,280,000 2.7338%

11 其他股东 25,923,469 31.0835%

合计 83,399,537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张伟祥 13,224,000 15.8562%

2 金石资源 13,105,998 15.7147%

3 张招福 8,265,000 9.9101%

4 庄海红 5,557,500 6.6637%

5 上虞龙仓 5,176,335 6.2067%

6 朱阳土 4,588,500 5.5018%

7 阿里蔚投 4,472,400 5.3626%

8 赢冠投资 3,727,000 4.4688%

9 天津恩泽海河 3,060,533 3.6697%

10 卧龙创投 2,280,000 2.7338%

11 其他股东 19,942,271 23.9117%

合计 83,399,537 100%

3）其他信息

1 本次交易尚未取得部分其他股东签署的放弃优先受让权及共同出售权的

相关文件。

② 交易标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5.7147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无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

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4年度/
2024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万元）

2025年 1-10月/
2025年 10月 31日
未经审计（万元）

资产总额 75,070.47 95,323.52

负债总额 28,854.23 42,221.10

净资产 46,216.24 53,102.43

营业收入 54,089.79 51,007.43

净利润 4,625.82 6,413.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162.93 6,063.71

标的公司最近 12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本次交易系公司依托上游资源优势，对下游精细化工领域优质标的实施的战

略性参股投资。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向标的公司提名 1名董事，参与其重大事项

的决策。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原材料、技术及人才方面的优势，提升标

的公司在氟化液等产品上的技术能力与市场占有率；适时共同投资于精细氟化工

领域内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氟材料项目，深化业务协同，增强双方在氟化工

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公司保留未来进一步收购的权利，实现与标的公司

的战略协同，提升持续盈利能力，支持公司垂直一体化整体战略目标的达成。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定价等同于标的公司于 2024 年 1 月的增资后标的公司投后整体

100%股权的投后估值 16.35亿元，以及 2025 年 9月老股转让定价对应标的公司

整体估值 16.35亿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诺亚氟化工 15.7147%的股权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25,693.555985

 尚未确定

注：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标的公司最近轮次融资估值及老股转让估值、结合标的公

司 2025年的经营情况而确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1、本次交易定价参考标的公司最近轮次融资估值及老股转让估值确定

（1）2024年 1月投后估值 16.35亿元

2024 年 1 月，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855.3693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8,339.953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机构投资人天津恩泽海河、南宁梧桐树及杭州

华睿认购，该轮融资投后标的公司估值 16.35亿元。

（2）2025年 9月老股转让估值 16.35亿元

2025年 9月，老股东将标的公司 153.0267万元出资转让给杭州芯泉微。老

股转让对应的标的公司估值为 16.35亿元。



2、本次交易定价结合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确定，具备合理性

标的公司 2025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51,007.43万元，已达到 2024年全年

营业收入的 94.30%；1-10月实现净利润 6,413.09万元，较 2024年全年增长38.64%。

注：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

受让方：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绍兴上虞龙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孝瑞、吴勇、张

元中、戚钢锋、雷弢

2、交易安排

（1）交易价格

根据受让方与各转让方分别签订的《关于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公司以总价 256,935,559.85元的对价，

从 6名转让方处受让标的公司 15.7147%的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卖方名称
对应标的公司

出资（元）

对应标的公司

持股比例
对应交易金额（元）

1 上虞龙仓 4,400,000 5.2758% 86,259,471.68

2 周孝瑞 2,724,800 3.2672% 53,418,138.28

3 吴勇 2,200,000 2.6379% 43,129,735.84

4 张元中 1,630,200 1.9547% 31,959,134.26

5 戚钢锋 1,550,998 1.8597% 30,406,424.56

6 雷弢 600,000 0.7194% 11,762,655.23



合计 13,105,998 15.7147% 256,935,559.85

（2）支付方式及进度

支付方式为现金转账方式，分两期支付：

1）“首期款”的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首期款付款先决条件满足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各转让方各自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合计 128,467,779.92

元，支付首期款之日为“交割日”；

2）“二期款”的支付：满足“二期款”支付条件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各转让方各自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剩余 50%，即 128,467,779.93元 。

（3）付款条件

1）支付首期款的付款条件为：转让方已向受让方交付适当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经修订的章程、股东协议、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为完成本次交易需要签署

的其他必要文件，包括公司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公司股东会批准与公司相关

的交易文件之条款及其签署、公司其余股东放弃其根据适用法律、章程、协议或

基于任何其他事由对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存在的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等任何权

利，以及转让方配偶已经签署《配偶同意函》（如适用）；

2）支付“二期款”的付款条件为：同时满足(i)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

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成，以公司取得工商登记主管部门颁发的核准变更通知书或其

它类似文件之日为准；(ii)转让方已缴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全部税费，并向受让

方提交了合法有效的完税凭证（如适用）。

（4）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协议于各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5）主要违约责任



1）价款支付：如受让方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

金额的万分之三计收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日的，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2）工商变更：如工商变更登记逾期的，每逾期一日由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

求转让方在五日内返还全部已付价款，同时加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 20%的解约

赔偿金；逾期仍未返还或赔偿的，就未返还/赔偿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另行计收

利息。

3）交割前事项：对于因交割日前已存在且未书面披露的负债、重大合同违

约、行政处罚、税务追缴、存货减值或其他或有事项，导致受让方或集团成员在

交割前后遭受的损失，转让方承担全额补偿责任，确保受让方免受损害。

（二）其他约定

公司、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部分股东约定了公司有权提名 1名董事、公司的

优先并购权等。

六、本次购买股权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作为氟化工上游龙头企业向下游高附加值精细氟化工领域

的战略性延伸。诺亚氟化工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

能力。诺亚氟化工的产品系公司无水氟化氢产品的下游，有利于公司向产业链下

游扩张，和公司业务有较强的协同性。

（二）交易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标的公司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的变化。

（三）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七、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股权交易事项，可能面临行业周期以及标的公司经营管

理、主要氟化工产品价格变化、技术迭代、市场不及预期等不确定因

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产品工艺路线变化以

及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加强风险管控。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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